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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30184488A 號 

主旨：「宜蘭縣托兒機構幼童專用車輛管理及使用辦法」業經本府 103 年 11 月 10 日府秘法

字第 1030184488－B號令發布廢止，檢送本辦法全部條文乙份，請 查照。 

說明： 

一、請各鄉鎮市公所惠予張貼公告周知。 

二、請社會處依地方制度法第 27條第 3項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本府

秘書處；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項規定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宜蘭縣議會、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臺灣省政府、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請假 

副 縣 長 吳 澤 成 代行 

 

 

宜蘭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30184488B 號 

廢止「宜蘭縣托兒機構幼童專用車輛管理及使用辦法」。 

縣 長 林 聰 賢 請假 

 副 縣 長 吳 澤 成 代行 

 

 

宜蘭縣托兒機構幼童專用車輛管理及使用辦法 

中華民國 90 年 5 月 2 日府秘法字第 048029 號令發布全文 14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府秘法字第 1030184488-B 號令廢止全文 14 條 

第  一  條    宜蘭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加強本縣幼 (學) 童車輛之管理，以確保行

車安全，特訂定辦法。 

第  二  條    托育機構依收托兒童年齡層分下列三種： 

一  托嬰中心：收托一月以上未滿二歲之幼兒。 

二  托兒所：收托二歲以上學齡前之幼童。 

三  課後托育中心：收托國民小學課後之學齡兒童。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學童專用車，係指本縣各級公私立托兒所、安親班所依法購置之

專屬車輛或民間汽車運輸業者依本法購置、擁有並專供幼 (學) 童使用之車

輛。 

接送對象為國小學齡前兒童之車輛是為幼童專用車，國小學齡兒童之車輛是

為學童交通車。 



宜蘭縣政府公報                103 年 11 月 第 156期 
 
 

 3 

民間汽車運輸業者申請經營托育機構之學童交通運輸事宜，仍應依監理法規

之相關規定辦理營業項目異動及登記。 

第  四   條    本府負責監督考核及辦理事項如下： 

一  申請購置車輛同意書之核發事項。 

二  車輛保養及駕駛人管理之監督事項。 

三  車輛過戶後之備查事項。 

四  車輛行駛路線，上下車地點及因特殊需要駛出報備路線之備查事項。 

第  五  條    申請購置學童專用車，應檢附主管機關之同意書向當地監理所 (站) 申領牌

照，所購車輛以新車為限。 

托育機構兒童交通載送應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車輛為限，不得使用他種車

輛替代。但在本辦法施行前已購用，並以安親班、托兒所名義登記領照之小

客車或客貨兩用車，經檢驗合格後可維持原用途。 

第  六  條    學童專用車購置後，應即將車牌號碼向本府社會局報備核准。 

第  七  條    車輛應於駕駛兩邊外側加漆立案字號，車身兩側加漆單位名稱，並應符合道

路交通安全之車身標示相關規定。 

第  八  條    車輛駕駛人必須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且體格檢查合於下列各款標準： 

一  身心及心理狀態： 

 (一) 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靈敏，健全無殘廢者。 

 (二) 手指完整無缺且達正常功能者。 

 (三) 心理及神經系統無不正常狀態者。 

二  視能： 

 (一) 視力：左右兩限祼視測驗目力均達○‧八或矯正目力達一‧ ○以

上者。 

 (二) 視野：左右兩眼各一五○度以上者。 

 (三) 辦色：能識別紅、綠、黃之顏色者。 

三  聽力：經儀器測驗兩耳能辦別音響者。 

四  其他： 

 (一) 血壓：除收縮壓力應在九十至一百六十毫米汞柱之間，弛張壓力應

在五十至一百毫米汞柱外，並須經醫師檢查該二種壓力比例適宜

者。 

 (二) 無心臟病、精神障礙、花柳病或其他法定傳染疾病者。 

 (三) 無嗜酒及服用麻醉性藥物之惡習者。 

 (四) 無其他無不適駕駛之疾病。 

車輛駕駛人應於每年七月至公立醫院或勞保指定之醫院檢查體格，不合前標

準者，應即停止駕駛工作。 

第  九  條    車輛專供接送學童，其乘載人數不得超過核過乘載人數，並應擇定安全地點

供乘。 

第  十  條    車輛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對車輛及駕駛人應負監督管理之責。 

第 十一 條    幼 (學) 童專用車每半年應至甲、乙種汽車修理廠實施三級以上保養，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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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紀錄卡載明以備檢查。 

車輛之定期檢驗應至監理所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府社會局應不定期就本辦法規定之事項辦理抽查，有關托育機構幼童專用

車輛之檢查，每年並應會同當地監理單位、交通警察隊檢查一次以上。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政令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7日 

發文字號：府建使字第 1030183144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1份。 

正本：各鄉鎮市公所、本府所屬各機關、宜蘭縣建築師公會、本府各單位 

副本：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秘書處文書科(刊登公報)、本府建設處（使管科）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 
中華民國 93年 6月 9日府建使字第 093007065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4年 12 月 19 日府建使字第 0940161649A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5年 10 月 2日府建使字第 0950122765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8年 5月 14 日府建使字第 0980069011A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8年 6月 22 日府建使字第 0980087584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26 日府建使字第 102011936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7 日府建使字第 1030183144 號函修正 

一、計畫依據：為執行本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措施，依據「既

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訂定本計畫。 

二、執行對象：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

分類及清查順序如下： 

A類、公共集會類： 

A-1：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觀覽場。  

2、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集

會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3、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 

A-2：1、車站（公路、鐵路、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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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類：商業類 

B-2：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覽場（館）、

量販店。 

B-4：國際觀光旅館（飯店）、一般旅館。 

D類：休閒、文教類 

D-2：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水族館、科學館、陳列館、資料

館、歷史文物館、天文臺、藝術館。   

2、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集會

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3、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 

D-3：小學教室、教學大樓、相關教學場所。 

D-4：國中、高中（職）、專科學校、學院、大學等之教室、教學大樓、相關教學場所。 

D-5：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補習（訓練）班、課後托育中心。 

E類：宗教、殯葬類 

1、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寺（寺院）、廟（廟宇）、教堂。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殯儀館。 

F類：衛生、福利、更生類 

F-1：1、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

長期照護機構。 

F-2：1、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院）、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   

2、特殊教育學校。 

F-3：1、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幼稚園、托兒所、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  

2、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中心。 

G類：辦公、服務類 

G-1：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行、

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公用事業機構之營業場所。 

G-2：1、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公用事業機構之辦公室。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 

3、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G-3：1、衛生所  

2、設置病床未達十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 

3、公共廁所。 

4、便利商店。 

H類：住宿類 

H-1：1、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

期照護機構。 

2、老人福利機構之場所：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文康機構、服務機構。 



宜蘭縣政府公報                103 年 11 月 第 156期 
 
 

 6 

H-2：1、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 

       2、五層以下且五十戶以上之集合住宅。 

I 類：危險物品類 

I：加油(氣)站 

三、執行順序： 

（一）清查工作：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適用範圍。」全面清查。 

（二）分類分區改善順序： 

1、A類、B類、F類座落於宜蘭市、羅東鎮、礁溪鄉及各重點風景區之公共建築物

為第一階段執行對象。 

2、A類、B類、F類、G類座落於其他鄉、鎮之公共建築物為第二階段執行對象。 

3、E類、G類座落於全縣之公共建築物為第三階段執行對象。 

4、D類、H類座落於全縣之公共建築物為第四階段執行對象。 

（三）分期改善順序：  

1、公共建築物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後取得建造執照者，經清查未符規定

者，依上開各階段通知改善，「改善項目簡易者」（如：1、聽視覺警視設備。2、

行動不變者使用設施標誌。3、停車位未設於便捷處所、寬度不足三三○公分、

及未設停車位標誌等），限於二個月內完成改善，並提改善報告書送本府審查。

「改善項目非簡易者」限於一個月內提報改善計畫書 送本府審查後，限於九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改善，並提報改善報告書送本府審查。 

2、公共建築物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前取得建造執照者，經清查未符規定

者，依上開各階段通知改善。「改善項目簡易者（如：1、聽視覺警視設備。2、

行動不變者使用設施標誌。3、停車位未設於便捷處所、寬度不足三三○公分、

及未設停車位標誌等），限於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改善後，提報改

善報告書送本府審查。「改善項目非簡易者」限於一個月內提改善計畫書（含

替代改善計畫書）送本府審查後，並限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改善

後，提報改善報告書送本府審查。 

3、依據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府「宜蘭縣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

諮詢及審查小組」第十三次會議紀錄決議，改善期限通案展延於九十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改善完成並提報改善報告書送本府審查。但其改善項目涉及無障

礙廁所及昇降設施部分，應提分期改善計畫送審通過後展延於一百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完成，並提報改善報告書送本府審查。 

4、加油站：「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書」展延於 102 年 8 月 31 日前報府審查，並限

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改善完成並提「無障礙設施完工報告書」報府審查；另

未提改善計畫書直接改善者，應限於前開期限改善完成並提「無障礙設施完工

報告書」報府審查。「完工報告書」未依上開規定期限提報者，將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88條規定處罰。 

5、便利商店：免提「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書」，應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改善完

成並提「無障礙設施完工報告書」報府審查。惟「完工報告書」未依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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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提報本府審查，將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88條規定處罰。 

6、超級市場：應於 102 年 9月 30 日前提「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書」報府審查，

並限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改善完成並提「無障礙設施完工報告書」報府審查。

「改善計畫書或完工報告書」未依上開規定期限經本府審查者，將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88條規定處罰。 

7、客房數達 50間以上之一般旅館：應於 104 年 04 月 30 日前提報「無障礙設施

改善計畫書」送本府審查，並限於 6個月內改善完成，提報「無障礙設施完工

報告書」報府審查。改善計畫書或完工報告書未依規定期限經本府審查者，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88條規定處罰。 

四、執行方式： 

（一）清查：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用

範圍。」清查工作執行計畫辦理。 

（二）通知改善：清查未符規定者，函請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改善。 

（三）提報改善計畫書： 

1、改善項目簡易者，可免提改善計畫書。 

2、改善項目非簡易者，由各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委託專業人員提出

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送本府提報「宜蘭縣公共建築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

詢及審查小組」審查，審查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勘查。 

3、改善計畫書經審查不合格者須重新提報，至合格為止。 
（四）改善設施施作：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進行改善工程。 

（五）提報改善報告書： 

1、由各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委託專業人員提出無障礙設施改善報告

書，送本府提報「宜蘭縣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審查，審查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勘查。 

2、改善報告書經審查不合格者須重新提報，至合格為止。 

（六）列管抽查：由本府建設處將全部案件列管，定期抽查。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 1030184528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員工實施要點」名稱為「宜蘭縣表揚模範公務

人員及績優人員實施要點」，並修正全文，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要點修正案業經 103 年 10 月 28 日本府第 57次法規審查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二、檢送修正後「宜蘭縣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

文對照表各 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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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請假 

副 縣 長 吳 澤 成 代行 

 

 

宜蘭縣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3月 10 日府人考字第 1000035023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8月 5日府人考字第 100012000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8月 23 日府人考字第 101013095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3月 11 日府人考字第 103003762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府人考字第1030184528 號函修正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激勵同仁士氣，發揮工作潛能，提升行政效能及服務品

質，依據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鄉鎮市民代表會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令任用、派用、

聘任、聘用、僱用及約僱人員，服務滿三年以上。 

三、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得選拔為本縣模範公務人員： 

（一）廉潔自持，不受利誘，有具體事實，足資表揚。 

（二）熱心公益，主動察覺民眾急難，適時給予協助，事蹟顯著。 
（三）持續參與社會服務，獲得高度肯定，提昇公務人員形象。 
（四）主動積極，戮力從公，行為及工作上有特殊優良表現，且服務態度優良。 
（五）對經辦業務，能針對時弊，提出重大革新措施，經採行確具成效。 
（六）對上級交付之重要工作，能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 
（七）辦理為民服務業務，工作績效特優且服務態度良好。 
（八）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足為公務人員表率。 

四、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得選拔為本縣績優人員： 

（一）盡忠職守，任事負責，及時回應民眾需求，辦理為民服務業務，經評選服務績優。 

（二）熱心服務，不辭勞怨，積極解決重大問題，確有成效。 

（三）依機關訂定之推動參與建議措施，提出創新改善意見，經評估採行確有成效。 

（四）提出研究發展成果或興革措施，經採行確有成效。 

（五）執行專案計畫或臨時交辦事項，圓滿達成任務，有具體績效。 

（六）團體績效評比結果，達成目標且表現優良。 

（七）其他工作表現優良且績效卓著。 

五、遴薦為績優人員者，公務人員需最近三年考績均列甲等，約聘僱人員需最近三年未曾列

入年終考核應改善人員，且最近三年未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或平時考核

申誡（含）以上之處分。 

六、本縣表揚之績優人員，每年以不超過二十五名為原則，並以最近五年內未曾獲選為本縣

模範公務人員或績優人員者為優先。 

七、績優人員依其具體優良事蹟，擇優遴選為當年度本縣模範公務人員，名額依本府及所屬

機關現有職員總人數而定，總人數滿一千人，得選拔三人，其後每滿一千人，得增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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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一人，尾數未滿一千人者不計。 

八、本縣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每一機關（單位）學校得遴薦績優人員一人，編制員額每滿五十人得增加一人，並

於每年一月底前，由各機關（單位）學校檢具推薦表、績優事蹟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函報本府核辦。推薦表及績優事蹟表格式如附表一、二。 

（二）為確實達到激勵士氣之目的，應優先遴薦基層業務承辦人員。 

（三）各機關（單位）學校遴薦之績優人員，由本府人事處初審後，提報本府公務人員考

績委員會審議及選拔，並依具體事蹟，擇優列為當年度本縣模範公務人員，陳請 縣

長核定。 

（四）當選本縣模範公務人員者，陳請  縣長擇優遴薦一人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九、獲選之本縣模範公務人員頒給獎座乙座及獎金新臺幣三萬元，當年度給予公假五日，並

刊登本府公報；績優人員頒給獎狀乙幀及新臺幣五千元等值之禮券或提貨券。 

十、本縣模範公務人員，經遴薦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如經核定為行政院模範公務

人員，應繳回本府核頒之三萬元獎金，且公假五日應併入行政院核給公假五日計算。 

十一、各機關學校對所遴薦人員，於本府核定前，如有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生，應隨時通

知本府；如發現有不適宜遴薦之情事發生，應通知本府廢止其推薦。 

十二、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或績優人員者，如發現有不實之情事，除撤銷其資格，並追討領

受之獎（座）狀、獎金（含禮券或提貨券）或其價額，尚未實施之公假註銷，有關人

員應依情節予以議處。 

十三、辦理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選拔及表揚所需經費，由本府人事處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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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宜蘭縣○○○年績優人員推薦表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最 高 學 歷  

 
 
 
 
 
 
 
 
請黏貼光面彩色二吋照片 

服 務 機 關 ( 單 位 )  職 稱  

官 職 等  聯 絡 
電 話  

本 機 關 到 職 日 期 年  月  日 傳 真 
號 碼  

機 關 名 稱 到 職 日 期 離 職 日 期 服 務 年 資 
合 計 

   

   

   

服務本府及所屬各
級機關學校、鄉鎮市

公所、代表會資歷
（服務年資統計至    
前一年十二月底止） 

   

考 核 年 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考 績 等 第    
最近三年考績 
及獎懲紀錄 

獎 懲 紀 錄    

 

最近三年有無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

劾、糾舉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 □  無   □  有（   年度：種類及額度          ） 

事蹟符合本縣表揚
模範公務人員及績

優人員實施要點第
四點款次 

第四點第  款 證 明 文 件 

 

人事單位核章： 政風單位核章： 

考 評 意 見 考 核 長 官 簽 章 
推薦機關(單位) 

考評意見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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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每一欄位請詳填，以標楷體 12 號字繕打。 

附表二 
 

 姓名： 
服務機關（單位）： 
職稱： 
學歷： 

                      考試： 
 
 

績優事蹟簡介： 

一、 
 
 
 
 

二、 

 

 

 

 
 
 
 
 
 
 
 
 
 
 
 

請黏貼光面彩色 2 吋

相片 1 張，並浮貼 1

張（共 2 張）。 

 

註:本表分二點扼述綜合績優事蹟，請以標楷體 14號、固定行高 27，

字數以 25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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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體        績        優        事        蹟 

 
 
 
 
 
 
 
 
 
 
 
 
 
 
 
 
 
 
 
 
 
 
 
 
 
 
 
 
 
 
 
 
 
 
 

（本表請以標楷體 14號、固定行高 20，如不敷使用，得複製或影印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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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6日 

發文字號：宜稅土字第 1030132216 號 

主旨：公示送達梁惠敏土地增值稅應送達文書 1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納稅義務人梁惠敏因行蹤不明，致本局應送達文書無法送達，請於公告之日起 60

日內，逕向本局土地稅科洽領，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局 長  呂 莉 莉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無法送達文書公示送達清冊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應  送  達  文  書  地                址 公示送達原因 

梁惠敏 G22006**** 
103年11月4日宜稅土字第

1030024385 號函 

戶籍遷出國外，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函復查無國外地址 
遷移不明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宜蘭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工土字第 1030187753 號 

主旨：預告修正「宜蘭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宜蘭縣政府 

二、 修正依據：宜蘭縣法規準據自治條例第 23條第 1款 

三、 修正草案內容：如附件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內陳述

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工務處 

(二) 地址：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一號 

(三) 電話：（03）9251000＃8128 

(四) 傳真：（03）9252099 

(五) 電子郵件：c07@mail.e-land.gov.tw 
縣 長 林 聰 賢  請假 

副 縣 長 吳 澤 成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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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自治條例自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府秘法字第○九一○○八六八三一號令公布施

行，於九十九年間修正送請縣議會審議，於一百零三年八月修正通過，並於同年九月公布施

行後發現修正後之建物拆遷補償重建價格與目前市場價格顯有落差，致影響民眾權益。且為

趨於市價補償及配合相關法令之用詞修正，以維民眾權益，爰修正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本

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第一條：增列第二項明定辦理各種查估補償適用其他法律之依據。 
二、修正第六條：統一法令用詞，修正部分文字。 
三、修正第七條：反映重建價格與市價之合理性，修正附表一；提高單價金額。 

修正附表二，門窗、給水及衛浴設備依現值查估。 
四、修正第九條：配合第八條刪除，刪除本條第一款。 
五、修正第十條、第十二條：明定認定許可之機關、單位。 
六、修正第十一條：於期限內自動拆除遷移者排除加發門面修復費、搬遷安置費、營業損失

補償費等項目。 
七、修正第十三條：提高門面修復費單價金額。 
八、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增列加發補償遷移費。 
九、修正第三十一條：統一法令用詞，修正部分文字。 
十、修正第三十二條：明定本次修正生效日。 
 

 

宜蘭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草案 
中華民國 91年 7月 29日府祕法字第 0910086831 號令制訂公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9月 4日府祕法字第 1030143513-B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32條 

（原名稱：宜蘭縣興辦公共設施用地房屋拆遷查估補償自治條例） 

第 一 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劃一縣內興辦各項公共工程拆除建築改良物

(以下簡稱建物)之補償費發放標準，並簡化作業程序，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辦理查估補償時，除法律或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 二 條  凡本府、鄉(鎮、市)公所及中央位於本縣轄區內公共工程用地內之建物拆遷

補償，除土地徵收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下列各款之建物，按本自治條例所訂標準查估補償之： 

一、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施行前之建物。 

二、都市計畫公布實施前之建物。 

三、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或領有完工證明者。 

四、依建築法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物，其主要構造及位置均按照核准之工程圖樣

施工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建物，應以下列四種文件之一證明之： 

一、建物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 

二、戶口遷入證明。 

三、完納稅捐證明。 

四、繳納自來水或電費收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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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提出前項各款證明文件之建物，按本自治條例所訂補償標準百分之八十予

以救濟。但非法占用公地之違章建築、公共設施保留地上之違章建築、或為取

得拆遷補償費而搶建之違章建築，不予救濟。 
第 四 條  非供人居住之附屬建物、禽舍或其他構造物等，除本自治條例已訂有標準

外，依現值查估之，並免提出前條之證明文件。 

第 五 條  （刪除） 

第 六 條  用地範圍應由工程執行單位實地測繪，劃定拆除線及標立用地界樁後，會同

地政事務所、需用土地人及各查估單位辦理。所有權人對於估價有異議時，

應以書面提出，需用土地人應再召集並會同查估單位、地政單位派員複查。

本府以外機關、單位於本縣轄區內興辦、委辦各項公共工程為需用土地人。 

第 七 條  公共工程用地內之建物補償費，按重建價格估定之。建物重建價格，依單位

面積造價法計算，其標準如附表一、二。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部分拆除戶及全拆戶之區別，以建物外牆面或外柱面至拆除線作為認定標準

，其深度未達建物之中脊樑、二分之一縱深或二分之一面積者，視為部分拆

除戶，反之視為全拆戶，並依下列標準計算拆除面積： 

一、部分拆除戶：以建物外牆面或外柱面乘其縱深。深度之計算為自建物外牆

面或外柱面至拆除線，向內延伸一公尺；陽台及雨庇等無柱構造物，至多

以該構造深度計算。 

二、建物正面需拆除縱深如未達○‧五公尺者，拆除線均以外柱(牆)面內移

○‧五公尺認定。 
第 十 條  建物部分拆除後，賸餘部分之基層面積小於三十三平方公尺(十坪)或有結構

安全之虞或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上，得申請全部拆除，經需用土地人或其委

託機關、單位認可者，一併查估補償。 

第 十一 條  為獎助建物拆除戶，在預定期限內自動拆除遷移，配合公共設施進度，除依

重建價格補償外，另加發自動拆除獎勵金及特別救濟金。 

第 十二 條  自動拆除獎勵金發放標準如下： 

一、原建物所有人於期限內自行拆除，經需用土地人或其委託機關、單位認可

者，按合法建物補償標準百分之五十發給。全拆戶如未按查估全拆範圍拆

除者，則全數不予發給。 

二、依第三條第三項發給救濟金之建物所有人，於期限內自行拆除者，加發救

濟金額百分之三十之拆遷處理費。 
第 十三 條  建物部分拆除者，依正立面面積計算發放門面修復費，發放標準如下： 

一、鋼筋混凝土造每坪新台幣(以下同) 二萬一千四百元。 

二、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每坪一萬八千六百元。 

三、磚造每坪一萬五千七百元。 

四、木、竹、磚石造等每坪一萬四千三百元。 

前項門面修復費如有裝修建材者，另依市價加計。 
第 十四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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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全拆戶屬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或無依老人，於拆除後再重建有困難，經當地

鄉(鎮、市)公所查明屬實者，有自有土地可供重建者發給十萬元，無自有土

地可供重建者發給十五萬元之特別救濟金。 

第 十六 條  （刪除） 

第 十七 條  （刪除） 

第 十八 條  補償費及其他補助費應於拆遷前發放；拆遷處理費應於建物拆除後，通知定

期發放。 

第 十九 條  （刪除） 

第 二十 條  建物之拆遷補償，或建物部分拆除後，賸餘部分有無結構安全之虞，在查估

認定上有困難或爭議時，辦理徵收作業之地政單位或公所得委託具有公信力

之專業機構查估。委託查估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第 二十一 條  電力外線工程拆遷補償費查估標準如下： 

一、建物全部拆除者，以查估前最近一次繳交之電費收據所載契約容量，

按下述標準補償之：電力及綜合用電為低壓者每千瓦二千二百元。高

壓每千瓦一千七百六十元。特高壓每千瓦一千五十元。 

二、建物部分拆除，能繼續生產或營業者，不予補償。但維持原契約容量

須另繳外線費用者，除補償遷移費每戶五千元外，得於限期拆除三個

月內，檢附電力公司線路費用之憑證金額補償之。 

三、建物部分拆除，確無法繼續生產或營業者，得比照第一款標準補償之

。 

第 二十二 條  自來水外線工程拆遷補償費查估標準如下： 

一、建物全拆者，按自來水公司所訂用水設備外線價格表之標準檢據補償

之。 

二、建物部分拆除者，維持原用水量範圍內須向自來水公司另繳外線工程

費者，除補償遷移費每戶五千元外，得於限期拆除三個月內檢附自來

水公司憑證金額補償之。 

三、建物部分拆除，確無法繼續生產或營業者，得比照第一款計算補償之

。 
第 二十三 條  瓦斯外線工程拆除補償費之查估，依瓦斯公司之計算標準，比照前條規定

辦理。 

第 二十四 條  （刪除） 

第 二十五 條  建物未拆範圍內之設備不予補償。但未拆部分之工廠或營業設備無法繼續

生產或營業者，得合併補償之。 

第 二十六 條  （刪除） 

第 二十七 條  （刪除） 

第 二十八 條  本自治條例之拆遷補償，本府得就物價指數變動之增、減幅度調整公告。 

第 二十九 條  各類建物主要構造定義： 

一、鋼筋混凝土造：柱、樑使用鋼筋，澆置混凝土，牆壁無承載垂直荷重

，屋頂為鋼筋混凝土造。 



宜蘭縣政府公報                103 年 11 月 第 156期 
 
 

 17

二、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構造主體為磚造，而其柱、樑使用鋼筋混凝土

補強，樑版大部分為鋼筋混凝土，屋頂大部分為鋼筋混凝土或山形木

屋架。 

三、磚造：柱、牆使用磚造，樑大部分使用木造，屋頂為木造或竹造屋架

。 

四、木造：柱、樑、牆壁使用木材，屋頂為木造。木材使用檜木中材以上

之材質者為一級木。使用細根、連根者為二級木。(使用雲杉、鐵杉者

亦可歸類於二級木)。 

五、磚木混合造：柱、樑、牆壁及屋架混合使用磚造或木材。 

六、竹造：柱、樑、牆壁使用竹材，屋頂大部分為竹造。 

七、石造：柱、牆壁使用石塊，樑大部分木造，屋頂大部分為木造或竹造

屋架。 

八、混凝土加強卵石造：柱、牆壁使用卵石，用混凝土砌成，樑大部分木

造，屋頂為木造或竹造屋架。 

九、土磚造：柱使用土磚或紅磚砌成，牆壁使用土磚，屋頂為木造或竹造

屋架。 

十、輕量鐵骨造：柱及樑使用輕槽型等，單位重為四○ＫＧ／Ｍ以下規格

鐵材之建物，其屋頂大部分為山形鐵造屋架。 

十一、中重量鐵骨造：柱及樑使用Ｈ型等鐵材組成，單位重介於四一ＫＧ

／Ｍ至一○○ＫＧ／Ｍ規格鐵材之房屋，其屋頂大部分為山形鐵造

屋架。 

十二、重量鐵骨造：柱及樑使用Ｈ型鐵材等，單位重為一○一ＫＧ／Ｍ以

上規格鐵材組成之建物，屋頂為山形鐵造屋架。 

十三、鐵骨混凝土造：柱、樑使用鐵骨為主筋，內覆鋼筋混凝土之房屋，

其牆壁之床版大部分為鋼筋混凝土造。 

十四、簡陋磚造：構造與磚造同，但構造簡陋，外牆使用磚造。 

十五、簡陋石造：構造與石造同，但構造簡陋。 

十六、簡陋木造：構造與木造同，但構造簡陋。 

十七、竹木混合造：柱、樑、牆壁及屋架混合使用竹或木造。 

十八、磚竹混合造：柱、樑、牆壁及屋架混合使用磚造或竹造。 
第 三十   條  （刪除） 

第 三十一 條  附屬雜項構造物重建單價如下： 

一、棚架類： 

（一）有牆部分且高度一公尺以上並為磚、水泥牆造者適用壁體材料夾

板、膠板部分之單價詳附表三。 

（二）無牆部分（高度未達一公尺亦視同無牆），其單價詳附表四。 

二、庭院或路面： 

（一）水泥地面：每平方公尺三百六十五元。 

（二）柏油路面：每平方公尺二百九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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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舖紅磚：每平方公尺二百四十元。 

三、各用水標的之深水井，其標準詳附表五，所列井徑，以內徑為標準；

而一吋至十六吋之單價以塑膠管為準，若遇鐵管以上材質之水井，其單

價應再加一成二計算。 

四、灌溉用ＰＶＣ管，其標準詳附表六。 

（一）本單價為明管未含埋設費用。 

（二）埋設暗管加計一百二十元／Ｍ，（含回填料價格，面層如為ＰＣ

或ＡＣ應另計）。 

五、化糞池： 

（一）十人份﹙0.8m×1.1m×1m﹚每座一萬三千元。 

（二）二十人份﹙1.6m×1.1m×1m﹚每座一萬六千元。 

（三）三十人份﹙2.4m×1.1m×1m﹚每座二萬元。 

（四）四十人份﹙3.2m×1.1m×1m﹚每座二萬元。 

（五）五十人份﹙4.0m×1.1m×1m﹚每座二萬四千元。 

（六）五十人份以上者，每立方公尺以五千一百元計算。 

六、圍牆重建單價表（元／平方公尺），其標準詳附表七。 

（一）圍牆造價＝長度×高度（公尺）×單位面積造價（元／平方公尺）

。 

（二）單位面積造價＝構造金額＋粉刷金額＋加強柱金額＋其他金額。 
第 三十二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   年   月  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一】 

房屋主要構造、結構基本重建補償單價表(含柱、樑、版、牆壁、屋架、地板、

基礎)  

一層樓 二層樓 三層樓以上 
                   樓層別 

                 單位 元/坪 

   房屋構造別 單位 元/坪 單位 元/坪 單位 元/坪 

鋼筋混凝土造 29,653 29,653 29,653 

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24,925 27,075 27,075 

磚造(二級木屋架) 17,190 19,339 19,339 

鐵骨混凝土造 41,256 41,256 41,256 

重量鐵骨造 20,628 22,777 22,777 

中重量鐵骨造 16,331 18,479 18,479 

輕重量鐵骨造 14,182 14,182 1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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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造(一級木) 17,620 16,760 16,760 

木造(二級木) 12,893 12,033 12,033 

杉木造 11,603 10,744 10,744 

什木造 7,736 － － 

混凝土加強卵石造(二級木屋架) 22,777 24,926 24,926 

石造(二級木屋架) 20,198 22,562 22,562 

平房            樓層別 
         
              單位 元/坪 

  房屋構造別 
單位 元/坪 

竹造 17,314 

磚木混合造(二級木屋架) 17,620 

土磚造(二級木屋架) 14,612 

簡陋磚造(二級木屋架) 13,752 

簡陋石造(二級木屋架) 12,893 

簡陋木造(三級木屋架) 14,612 

竹木混合造(竹屋架) 13,107 

磚竹混合造(竹屋架) 13,752 

ＲＣ牆 6,317 

1/2Ｂ磚牆 2,536 

檜木造 2,149 

室內隔間牆構造體(元∕坪)以平
面投影面積計算(不含表面裝飾) 

其他木造 1,719 

一、表列單價係連棟中間戶之單價，若為連棟式邊間，則按其單價加百分之十，若為
獨立戶則加百分之十五。鋼筋混凝土造四樓以上依照第三層樓單價計算，地下室
按一層樓加百分之三十。 

二、陽台以表列單價五成計算，騎樓、走廊以表列單價六‧五成計算。 
三、建物夾層之單價比照各級之單價八成計算，高 度未達二‧一公尺者，按五成計

算。 
四、屋頂為鋼架，樑、柱為ＲＣ造房屋，以鋼筋混凝土造之單價加計依屋頂鋼架重量

別單價百分之十。 
五、室內間隔牆一Ｂ者以二倍二分之一Ｂ單價計算（以平面投影面積計算，不含表面

裝飾）。但房屋內部僅有廁所、浴室、廚房之隔牆者，應認定無隔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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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簡陋禽畜棚等附屬建物及棚架、魚池、碑牌等構造物得依市價計值。 
七、各種建物之標準樓層高度為三公尺，凡各層高度相差一公尺者，始計為超高或偏

低，其單價計算公式如下： 
   ﹙一﹚超高單價＝評定單價＋((樓板高度－標準高度)/標準高度)×60%×評定單價。 
   ﹙二﹚偏低單價＝評定單價－((標準高度－樓板高度)/標準高度)×60%×評定單價。 
八、房屋每坪之造價＝(主要構造單價)＋(主要構造單價×裝修加權百分比)。 
九、鋼筋混凝土造與加強磚造之識別： 
   ﹙一﹚柱、樑使用鋼筋混凝土造，樓層雖然四層以下之房屋，而其垂直荷重全部

靠其柱或樑承載之構造稱為鋼筋混凝土造，其外牆常使用鋼筋混凝土以外
材料，如砌紅磚、砌水泥、空心磚等，其柱、樑形態，較牆壁厚度為凸出
粗大；至於加強磚造，雖然柱、樑使用鋼筋混凝土，但其磚牆仍承載垂直
荷重。 

   ﹙二﹚在施工中先做好柱、樑後始砌磚石者，亦屬鋼筋混凝土造。 
十、獨立戶、連棟邊戶、連棟中間戶之認定： 
   ﹙一﹚同一業主一棟房屋，其基層面積超過六六○平方公尺(二百坪)者，可認定為

連棟邊戶。 
   ﹙二﹚雙拼式二戶建房屋，以連棟邊戶計算。 
   ﹙三﹚連棟分層公寓，業主不同時，每層以連棟中間戶計算。 
   ﹙四﹚獨立戶分層公寓，每層業主不同時，每戶以連棟邊戶計算。 
   ﹙五﹚原為獨立戶，嗣後隔鄰又使用同一牆壁建築房屋時，原有房屋准按連棟邊

戶重新評價。 
十一、添加樓層房屋之認定：原有房屋屋頂再增建樓房時，其構造與原房屋不同或使

用簡陋構造或輕量構造者，該增建之樓房以該增建構造之平房計算。 
 

 
 

【附表二】裝修加權百分比 

上級 中級 下級     等級 

         百分比 

  項目 加權 15％ 加權 10％ 加權 7％ 

外牆 

磁磚 
大理石片 
馬賽克 
原石板片 

斬假石 
洗石子 
水泥粉刷+水泥漆或磁
漆 
杉木魚鱗板 

水泥粉光清水磚什
木牆面 

屋頂 

琉璃瓦 
鋁鋅鋼板防水+鋼磚 
或泡沫混凝土或隔 
熱磚 

石棉瓦（大浪） 
水泥瓦+水泥漆 
鍍鋅鐵浪板（大浪） 
烤漆彩色鐵浪板 

台灣紅瓦  
防水粉刷水泥瓦 
石棉瓦（小浪） 
油毛氈鍍鋅鋅鐵浪
板（小浪） 

內牆 
美衛壁櫥 
壁布 
磁磚馬賽克 

美化板 
三夾板油漆或噴磁漆 
水泥粉光水泥漆 
貼壁紙 

水泥粉刷 
白灰粉刷 
水泥粉光+塑膠漆 

天花板 

特殊設計天花板 
三夾板貼 
高級壁布 
暗架吸音板 

夾板油（噴）漆 
麗光板 
美化板 
水泥粉光水泥漆 

水泥粉刷 
白灰粉刷 
水泥粉光+塑膠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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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鋪地磚 
鋪大理石 

磨石子 
馬賽克 
塑膠地磚 
舒美氈 

水泥粉光 

電器設備 
暗管 
美術燈 
高級燈具 

暗管 
普通燈具 

露出配線燈泡 
普通日光燈 

附註：1.房屋裝修低劣於下級者一律以 3﹪計列。 

2.未列於表內之建材得另依市價計值。 

3.本表加權依實際裝修材所佔面積比例核實計算之。 

 
 

【附表三】附屬雜項構造物重建單價棚架類：有牆  

屋架構造 屋瓦 壁體材料 
總單價（元/平方公
尺） 

夾板、膠版 2,272 元 
水泥柱、磚木柱 瓦頂 

烤漆版、石棉瓦 2,614 元 

夾板、膠版 1,591 元 
水泥柱、磚木柱 石棉瓦、烤漆版頂 

烤漆版、石棉瓦 1,817 元 

夾板、膠版 1,022 元 
水泥柱、磚木柱 鐵皮頂、膠頂 

烤漆版、石棉瓦 1,364 元 

夾板、膠版 2,046 元 
鋼架 烤漆版頂、石棉瓦 

烤漆版、石棉瓦 2,385 元 

 
 

 

 

 

 

 

【附表四】附屬雜項構造物重建單價棚架類：無牆 

屋架構造 單價（元/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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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木柱瓦頂 1,705 元 

磚木柱鐵皮、膠頂 682 元 

鋼架石棉瓦、烤漆版頂 1,476 元 

 
 

【附表五】各用水標的之深水井標準單價  

管徑 單價（元/M） 

1 吋 1,817 

2 吋 2,046 

3 吋 2,500 

4 吋 2,726 

5 吋 2,955 

6 吋 3,181 

8 吋 4,204 

10 吋 4,544 

12 吋 4,999 

14 吋 6,361 

16 吋 7,157 

45 公分 7,726 

60 公分 8,520 

90 公分 9,202 

110 公分 9,883 

120 公分 1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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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公分 11,361 

150 公分 12,723 

 
 

 

【附表六】灌溉用ＰＶＣ管標準單價 

管徑 單價（元/M） 

3/8 吋 14 

1/2 吋 18 

3/4 吋 25 

1 吋 30 

1.5 吋 50 

2 吋 60 

2.5 吋 65 

3 吋 94 

4 吋 156 

5 吋 203 

6 吋 293 

8 吋 469 

10 吋 716 

12 吋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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